
第 42 卷 第 6 期

2025 年 12 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数字电商下乡如何变革生鲜供应链?
———宏观背景分析与两种路径比较

董筱丹　 周彦邦　 傅　 雷　 陈炫霖

[摘　 要] 　 数字电商下乡通过重构传统生鲜供应链,对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和乡村振

兴具有显著作用。 本文结合宏观经济背景与微观案例,剖析数字电商下乡的行动激励、
约束困境与路径选择。 研究发现:第一,过剩资本溢出、脱贫攻坚基建投资与城市地租

成本提升共同构成数字电商下乡的核心激励,但传统农业分散性、要素外部定价、交易

成本畸高与市场结构性过剩等约束制约其深入生产端;第二,数字电商企业通过“中间

商替代”与“中间体整合”两类差异化路径介入生鲜供应链,前者以局部纵向一体化优

化流通效率,后者依托中间性组织实现生产端整合与区域品牌共建;第三,两类路径在

缩短流通链条、提升标准化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分别面临风险转嫁矛盾与运营资产

过重等潜在问题。 现阶段,数字技术需进一步与多项乡村建设改革深入结合,才能利用

好新质生产力要素,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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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我国农业农村领域已

经深入应用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为核心的一系列数字技术(王胜

等,2021),以电商为代表的现代流通渠道正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着力点(曾
亿武等,2018)。 有研究认为,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为“三农”领域和生鲜物

流产业带来了发展红利(黄雨婷,潘建伟,2022)。 如若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

介入能够优化生鲜供应链结构,让各个环节———尤其是最弱势的小农户———分享产

业平均收益率,则将有利于构建“乡村 + 电商”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小

农户与现代市场的有机衔接,让产业收益更多地留在县域,促进乡村振兴事业稳步

前进。



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下的生鲜供应链存在流通环节过多、产销信息不对称、标准

化制度成本高等问题,产业链收益分配极不平等,且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首先,传统

农产品流通模式面临易腐烂、产销分散和流通环节繁多等问题,导致中间环节加价率

高,形成极不平衡的倒 U 形收益分配结构;其次,由于生产和消费环节存在严重的信

息不对称,农产品市场极易在经历空档期后迅速饱和(唐国斌,赵婉婷,2020),农户

不得不采取滥用农药化肥、使用劣质种子、以次充好等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生产成本、
应对市场波动,而这一行为在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同时(冯忠泽,李庆江,2008),需
要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来承担转嫁成本;最后,建立规模化、标准化农产品生产体

系的制度成本过高(于冷,2004;王刘坤等,2023),政府、村集体或任何社会市场主体

都难以有效对接农产品供应链供需两端的市场信息(张吉国等,2002)。
数字手段与电子商务渠道向生鲜领域的拓展,为破解传统生鲜农产品供应危机

与质量危机带来了新思路(汪旭晖,张其林,2016)。 自 2015 年以兴盛优选为代表的

社区电商上线以来,包括传统互联网巨头和新兴互联网“独角兽”在内的大量资本投

入、商业引流与数字技术嵌入,一度形成了蔚然可观的“数字电商下乡”现象(周浪,
2020)。 很多研究认为,数字电商资本下乡参与生鲜供应链的竞争能够发挥节约成

本、增加收益、优化农产品物流产业结构的作用。 第一,数字技术与电商平台能够突

破时间与空间约束,进一步畅通农产品信息在小农户与消费者之间流动(崔丽丽等,
2014;曾亿武等,2018),从而有效减少其中烦琐的交易环节,节约流通成本(唐跃桓

等,2020)。 第二,生鲜电商流通模式不仅分解重构了传统流通体系,还有效建立了

以用户规模为基础的盈利模式,带来了较高的市场收益(葛继红等,2016;魏国辰,
2015)。 第三,生鲜农产品电商流通模式能确立以实际信息流带动商流、物流、资金

流协同流转的新模式,有利于保持低价、减少损耗、保障安全、稳定供应,优化了生鲜

农产品物流的产业结构(汪旭晖,张其林,2016)。
但也有学者提出,介入生鲜农产品物流的数字电商企业并没有带来可持续的发

展模式,供应链全程逐渐暴露出产业本身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完全(昝梦莹等,2020)。
例如,在生产端,诸多零散、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电商存在以降低果品质量来压缩成本、
与地方其他收购商恶性竞争的机会主义行为(昝梦莹等,2020)。 在从一批商到社区

商店的中转环节,电商企业试图以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模式管理生鲜供应全流程,却因

供应链支持体系不完善,面临产地流通体系不健全、冷链物流系统不发达等资源约束

(袁学国等,2015;王可山等,2020)。 在生鲜电商配送的“最后一公里”,则主要表现

为成本与效率之间的矛盾(陈耀庭,黄和亮,2017)。 保鲜设备成本与配送成本居高

不下,同时在居住集中的地区也容易发生因配送效率低下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杨
聚平,杨长春,2014)。 此外,供应链上游的分散农户仍难以低成本提供安全优质的

生鲜农产品,物流设施供不应求,导致本应由多环节多主体分担的市场供应风险集中

暴露于电商企业,无法取得消费者的持续信任(陆生堂,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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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部分数字电商企业选择通过下沉到村庄与农户结合,从生产端入手变革生

鲜供应链。 例如,有的电商品牌选择直播电商的形式构建网络服务场景(王昕天,荆
林波,2022;曾亿武等,2022),或推动农户与当地政府、第三方平台、采购企业等进行

多种形式的对接(陈劲松等,2018),从而使数字电商企业在经济利益上进一步占有

从田间地头到一批商手中的加价空间。 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在生鲜农产品供应

链的“最初一公里”,资源禀赋不丰裕、交易成本较高等问题阻碍了小农户通过电商

创业参与“小农户—消费者”模式的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王志刚等,2021),作为中间

商的电商企业如需下沉到生产端、利用数字技术改造农产品供应链,仍需遵从非正式

契约关系的代办制秩序(马九杰等,2023)。 因此,即使大部分数字电商企业持有大

量资本且获得当地政府支持,其距离以数字化手段实现生产端溯源、变革生鲜供应链

的理想目标尚有较大距离。
数字电商应如何变革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来助推农产品消费优质优价? 既有研究

尚未概括分析近十年来数字电商企业下乡历程的宏观趋势,也没有总结出为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带来彻底变革的具体实现路径。 本文旨在从宏观角度分析数字电商发展

起落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将数字电商下乡的具体路径进行分类,分别选取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头部品牌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找出适合数字电商变革生鲜农产品供应

链的合理路径,探索利用新质生产力要素带动广大乡村产业走向高质量、可持续的发

展道路。

二、数字电商下乡的分析框架:激励、约束与路径选择

随着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及人们消费习惯和观念的转变,生鲜电商以惊人的

速度发展起来。 数字电商在这一产业初步形成积累后迅速加入,投入了大量资本与

技术资源,在短短不到十年内便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调整期、扩张期、收缩期和稳

定期六个发展阶段(见图 1)。
我国数字电商下乡的演进轨迹与宏观经济环境紧密相连,展现复杂而动态的发

展态势。 近十年来,该领域历经波折,自 2015 年起深度介入生鲜供应链,至今仅少数

领军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反映出行业集中度高、竞争激烈的现状。 可以看出,数
字电商下乡在规模上呈现出周期性波动,也长期未能建立起相对稳定、可持续的产业

模式。
本文认为,数字电商的下乡步伐受宏观经济波动与政策导向的双重驱动,促使其

与更上游的生产者或流通主体相结合,而其在扩张与收缩的周期性波动以及频繁的

行业整合重组中所遭遇的困境,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下沉村庄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些

基本约束。 这些因素最终共同塑造了数字电商下乡的路径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一

个“激励—约束—路径选择”的分析框架(见图 2),不仅为理解数字电商下乡的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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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鲜电商产业的发展过程
　

背景与微观机制提供了系统性视角,而且为优化农业产业链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提供

了更全面的理论依据,从而更好地揭示数字电商下乡的差异化路径选择及其对生鲜

供应链的变革效应。

图 2　 数字电商下乡的分析框架:激励、约束与路径选择
　

(一)数字电商下乡的三重行动激励

一是资本过剩驱动的数字技术下沉。 后金融危机时代城市过剩资本转向生鲜电

商赛道,推动了电商下乡与生产小农的结合。 中国近年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实

施进程恰逢金融、产业、商业三大资本严重过剩(温铁军,2013),这一影响持续作用

于国内实体产业(李军,吕敏,2018)。 2008—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

危机,以及 2015 年中国股灾爆发之后,各国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相继采取量化宽松

·92·第 6 期　 　 　 　 　 　 　 　 　 董筱丹等: 数字电商下乡如何变革生鲜供应链?



政策,使得资本市场上无法被实体经济产业吸纳的过剩资本流入金融投机领域,最终

在后危机时代形成劳动力与货币资本的双重过剩。 而这恰逢数字平台经济在技术上

迎来突破、进入快速扩张的时期,形成资本与下乡电商结合的新投资高潮。 可以说,
互联网企业进入生鲜电商行业,在发展初期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是客观条件下

过剩的城市资本为追求持续资本扩张、成规模地进入生鲜农产品存量市场以获取规

模化收益的选择结果。
二是政策红利降低进入成本。 脱贫攻坚时期高额的财政投资预付数字电商下乡

的设施投资成本,降低了数字电商下乡进行供应链建设的风险。 2014—2020 年是全

面脱贫攻坚的最后冲刺阶段,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扶贫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形
成了大规模的生产性与社会性设施建设成本沉淀(王申申等,2024),客观上为电商

企业“搭便车”提供了制度性基础。 根据 2020 年对 14 个省的 32 个村庄的调查结

果(周飞舟,2021),这些村庄在 2016—2019 年间共获得扶贫资金投入 7. 6 亿元,
其中基础设施类投入占 40% ,生产增收类及其他投入占 31% 。 在基础设施类投入

中,通村道路的投入占 58% ,村均 550 余万元,是占比最大的投入。 此外,政府修

建了大量冷库等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并出台了各类产业振兴补贴政策。
这些投资与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预先支付了生鲜物流渠道建设的启动成本,同时

使数字电商下乡避免了因高额固定成本投资可能带来的资产负债风险,吸引了互

联网企业以相对较低的机会成本扩大对供应链上游的投资,从而推动了“数字电

商下乡”的热潮。
三是城市地租高企与居民消费转型倒逼模式创新。 城市地租抬升推高了线下零

售成本,消费者对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诉求以及数字消费习惯的养成催生了替代

性的电商渠道创新。 传统生鲜物流体系下,加价空间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城市地租成

本,例如销地批发市场上所需支付的进场费、经营社区终端实体小店所需支付的租金

等。 地皮经济高涨使得在城市商业区域的经营成本不断抬高,转而“挤出”了企业对

生鲜供应链的实物投资(杜勇等,2017),电商渠道的生鲜农产品销售模式则凭借价

格竞争优势获得了发展时机。 同时,在城市地区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网购消费习

惯已然普遍形成的背景下,数字电商在市场信息与个性化服务方面积累的技术优势

一定程度上能够向消费市场传递产地信息,满足消费者对于生鲜农产品的品质与安

全要求。 这些竞争优势为数字电商下乡带来了较大的收益激励———避开传统供应链

中高成本、高加价的环节,利用技术优势变革生鲜供应链。
在宏观视角下审视这一结构性变动可以发现,新兴互联网资本主观上并不一定

出于社会效益的考量而主动承担巨额资本投入带来的市场风险;数字化手段介入改

造传统生鲜物流行业痛点问题的经济现象,更多是受到宏观背景下市场机会的激励。
在这些动机的影响下,数字电商企业在起步与扩张阶段便集中于存量市场的资本洼

地追求机会收益,享受到了整体性的行业红利。 然而,数字电商所期望构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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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化”的生鲜物流供应链,难以适应分散的、非标准化的、极不稳定的农业生产,
即使持续追加资本投入,也难以对生产端实现某种二产化的改造。 习惯于轻资产持

仓的商业模式也让众多中小型数字电商企业无法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导致大量投

资纷纷退出或进行业务改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身经百战的电商资本在向供

应链上游介入的过程中遭遇困境?
(二)数字电商下乡的四重约束困境

在一般意义上,农产品电商乃至任何涉农产业的发展,在下沉至村庄与小农户进

行交易的过程中,都面临以下基本约束条件。
一是传统农业生产条件约束。 农产品供给端的“小生产”不仅与需求端的“大市

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而且与数字电商的“标准化”要求之间存在间隙。 在我

国地理条件复杂多样、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客观条件下,农业生产具有自然过程与经

济过程高度结合的内在特征。 内生于自然资源禀赋的传统农业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

兼业生产模式。 一方面,不断弱化生产规模的不经济性;另一方面,用劳动投入替代

大农场的机械化、化学化投入,天然地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并且具有极

强的区域异质性。 然而,生鲜电商品牌需要的产品供应恰恰以规模化、标准化的农业

生产模式为目标,需要为产地的农业生产从小农模式转向大农场国家农业产业化发

展模式支付极高的成本。
二是农村生产要素外部定价导致的生产成本约束。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资金密

集型的城市部门就业,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劳动力使用也需要参照城市产业部

门进行工资支付。 这种“外部定价”机制使得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被

生产效率远高于农业的城市部门持续推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成本地板”不断抬升。
此外,国内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还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天花板封顶”的影响,农产品价

格甚至会出现“地板”高于“天花板”的倒挂情况。 在成本—收益双重外部约束下,数
字电商下乡需要组织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生产模式,用机械化、化学化手段替代

劳动力,节约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管理的标准化程度,但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农产品

的同质化竞争趋势,甚至在制造食品安全和自然环境的负外部性上积重难返。
三是经营主体细碎导致的交易成本畸高约束。 任何外部主体,无论是政府还是

企业,想要进入乡村都面临畸高的交易成本问题。 如果不能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

新来有效地、制度性地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交易无法发生。 电商企业

尽管手握大数据信息和网络交易平台等新质生产力工具,对生鲜品市场有一定的穿

透性,但仍要面临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基本要素占有结构和社会结构。 从目前的实践

来看,这一约束导致大多数电商企业最终选择生产大户作为供应者,不直接与小农户

打交道,但这严重压缩了电商企业的业务扩展空间,既难以在横向上扩大规模,也很

难在纵向上拓展利润空间。
四是全品类农产品生产的市场结构性过剩约束。 已然形成过剩且结构逐渐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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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供给结构,对电商平台下乡的竞争性投资选择形成严重制约。 近年来,我国农

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提速极快,在部分农村产业、农产品以及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明显的

农业“产能过剩”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4》数据,在农业部门长

期推进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下,园艺作物种植面积约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四分之一,但
产值约为种植业的一半,这意味着园艺作物单位面积产值约为农作物平均水平的两

倍,使得蔬菜种植长期被视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不二法门。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
业内部品类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几乎不再有任何空间,部分品类出现了严重的市场过

剩。 并且从品质结构上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的 2023 年《绿色食品统计年

报》显示,2022 年全国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超过 6. 3 万个①,但同期产量

只占全国农产品的 11% ②,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还存在显著不足。
以上四重约束构成涉农主体进行生产经营所要面对的基本营商环境,对涉农生

产经营具有底层逻辑的制约性。 尽管我们很难进行“结构—功能主义”的逐项归因

分析,测算出每种因素实际造成多大程度的经营困难,但整体上可以判断:数字电商

企业在下乡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从体系上有效突破这些制约,形成具有突破性意义的

新逻辑、新业态,对生鲜供应链进行彻底变革,那么“下乡易、助农难”的故事恐怕仍

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不断重演。
(三)路径分化逻辑与案例选择

数字电商下乡的路径选择内生于其资源禀赋与约束条件的互动。 在整体宏观环

境较为统一的情况下,不同的下乡结局应当来源于数字电商企业在资源禀赋上的差

距与内生于禀赋结构下的路径选择。 在宏观的经济与政策背景提供的行动激励下,
数字电商企业依托自身资金、技术或品牌渠道等优势,采取不同的路径试图突破四重

约束,向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下沉,最终形成不同的发展结局。 有的数字电商企业受制

于高运营成本与资金链压力不得不收缩规模,乃至取消业务、撤离市场;有的却逐渐

形成了稳定的商业模式与持续扩大的业务规模,甚至对下沉的村庄产生了积极的治

理成效。
为了更深入地揭示这一差异背后的因果机制并提炼理论,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

学“企业—中间性组织”理论分野,结合大量案例比较与实地调研,将数字电商的下

乡路径总结为“中间商替代”与“中间体整合”两类差异化路径。 两类路径的分化源

于数字电商对约束条件的差异化应对策略:前者通过技术赋能优化存量市场,后者通

过组织创新开辟增量空间。 这一路径选择不仅决定了数字电商对生鲜供应链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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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也深刻影响了数字下乡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 比较两类路径的差异

化实践,有助于揭示数字电商下乡的底层逻辑及其对生鲜供应链的变革效应。
1. 中间商替代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以交易成本作为分析工具,能够深入考察企业内部

运行以及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有效解释企业行为(杨典,2013)。 在此基础上,
科斯提出,如果市场手段难以解决违约等不利行为,可以通过横向或纵向的整合,以
无时间限制、稳定的组织内部交易替代市场交易(Williamson,1985)。 这种以企业

“替代”市场的行为,不仅能够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降低资源流转和交易的成本

(Coase,1937),还能减少市场上破坏合约、榨取对方准租的行为(Goldberg,1976),维
持市场秩序。 这一理论观点有助于解释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广泛存在的纵向一体化整

合的动机(黄宗智,2024)———企业以自行实施的方式获取本可借助市场交易得到的

产品或服务,包括以自营方式进入新市场、纵向并购以及与上下游企业签订长期合同

等多种方式(霍温坎普,2009),化解所谓的“敲竹杠”问题(hold-up problem) (Gold-
berg,1976)。

图 3　 “中间商替代”路径示意图

基于这一理论逻辑,从社区向上延伸至第一批供应商的这一部分数字电商企业,
采取的是如图 3 所示的“中间商替代”路径,并由此形成了局部的纵向一体化。 这些

数字电商主要凭借将成熟的物流体系与尖端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在传统的农产品物

流主体所形成的生产要素成本、交易成本与管理水平方面均具备比较优势。 但是,由
于其本质上受到“中间商”企业规模的限制,在农产品供应链“最初一公里”仍然需要

“代办制”(马九杰等,2023),无法突破下乡过程中的四重约束困境与分散的小农户结

合。 在众多依据这一逻辑改造生鲜物流的数字电商企业中,美团优选、淘宝买菜和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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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等社区电商品牌作为先驱者,展现了一定的市场潜力与资本吸引力。
2. 中间体整合

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企业与市场”的二分法虽然提高了人们对这两种制度安

排特性的认识,但是忽视了在企业和市场之间存在大量中间性组织(吴德进,2004),
也忽视了现实经济中经济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Richardson,1972;Klein
et al. ,1978)。 面对这一局限性,有学者从交易技术结构和体制组织效率之间的关系

层面区分出企业、市场和中间性组织及其分布(Williamson,1985),并指出中间性组

织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握手”(Larson,1992)。 一般研究认为,中间

性组织往往借助地理因素、产权因素与契约关系因素等纽带,融合了企业组织权威机

制的计划性、市场价格机制的竞争性和效率性等优点,同时具有较强的地区产业组织

功能(冯文娜,杨蕙馨,2007)。 这种长期稳定的行业联盟降低了阻碍分工的内生交

易费用,能够突破搜寻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一系列成本总和约束(陈国宏,李
凯,2009), 带来制度成本的降低和制度可持续性的延展(张丽丽,2013),并向外释放

外部性,推动更大范围的治理体制改革(王进,禹潇,2016)。
站在这一理论角度看,可以将这部分数字电商下乡的发展路径总结为如图 4 所

示的“中间体整合”路径。 它们往往在资源禀赋上因物流投资基础形成重资产持仓

的优势,能进一步向农村投入较多数字设施建设,深入农村基层与生产端结合,几乎

可以避免依赖任何一个传统物流环节。 同时,在企业内部成本的制约下,这部分数字

电商企业并不会排斥其他主体参与供应链或者占据垄断地位,而是凭借技术优势和

平台资源发展成为中间性组织的核心,包容更多社会主体参与供应链运营以分担风

险、共享收益。 凭借中间性组织架构在整合社会资源上的优势,这条路径耦合了代表

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的供应链不仅能通过订单直达的形式高效传递消费端的需求

信息,而且能突破以往外部主体下乡遭遇的四重困境,以数字化的手段改造农村小农

户传统的、分散的、非标准化的农产品生产方式,从而带动整个供应链变革。
3. 案例选择

案例研究的关键在于通过典型性案例揭示现象背后的内在机制,其有效性依赖

于案例的典型性与对比性(Eisenhardt, 1989)。 本文遵循极化类型(polar type)选择

原则(Stake,1995:1 - 13),选取“中间商替代”与“中间体整合”两种路径下最具代表

性的头部企业 T 社区电商与 J 数字电商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筛选标准如下。
第一,行业地位与模式典型性。 案例企业需为生鲜电商领域市场份额领先的头

部企业,且在路径实践中具有清晰的差异化特征。 T 社区电商与 J 数字电商均占据

领先的市场地位,并且 T 社区电商以轻资产模式聚焦流通环节替代,J 数字电商以重

资产模式深入生产端整合,分别对应两种路径的典型实践逻辑。
第二,数据可获得性与实践持续性。 T 社区电商自 2015 年起持续深耕社区团

购,J 数字电商自 2007 年起布局物流基础设施,确保案例分析的时效性与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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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间体整合”路径示意图
　

本文的案例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 2019—2023 年期间对两家企业的跟踪调研,包括

20 余份深度访谈记录、12 份内部运营报告及公开财报数据等材料,辅以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及其他研究机构发布的行业报告进行交叉验证,并通过案例分析的三角互证

方法检验调研信息的有效性(Yin, 2014)。
第三,路径对比性与理论契合度。 两个电商企业所代表的两种模式需在资源禀

赋、风险分担、供应链控制力等维度形成鲜明对比,且能完整映射新制度经济学中

“企业—中间性组织”的理论分野(Williamson, 1985)。 T 社区电商依托社区团长体

系替代传统二批商,集中体现了资本与技术对存量市场的“替代式改造”;而 J 数字

电商则以重资产投资整合政府、合作社等多方主体,重塑生产端标准化与品牌溢价,
其路径本质是依托中间性组织降低交易成本(Larson, 1992)。 二者分别对应科斯范

式下“企业替代市场”与“中间性组织协调”的典型实践,形成理论对话的极佳样本。
通过以上筛选标准,本文最终选择 T 社区电商与 J 数字电商作为研究对象。 这

两种路径的选择既符合理论上的极化类型原则,又能从实践中体现数字电商下乡的

多样化路径及其对生鲜供应链产生的不同影响。

三、案例比较:路径差异与治理效应

(一)中间商替代:局部纵向一体化的替代逻辑

T 社区电商是某集团旗下的社区电商平台,于 2021 年升级为新的独立品牌。 该

平台主要针对“二批”和大型商超等在生鲜农产品流通中占据高收益的环节进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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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化整合,通过“仓储物流 +社区团长”体系替代传统生鲜物流链从一批商到消费者

的环节。 T 社区电商在推动生鲜电商供应链上行至一批商的同时,通过现代化信息

手段优化生鲜供应链,在流程设计、技术应用和资金管理等层面进行了改进,并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生鲜物流极不平滑的定价权力结构。
1. 改进批零结构,优化产销信息对接

T 社区电商利用前端应用聚合平台消费者的需求数据,并通过预测方式畅通了

产销的信息对接,客观上改进了批零结构。 T 社区电商的业务部门可以依靠平台资

源,运用数字手段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者订单需求,初步制订未来一期的采购

计划,并预估下一阶段的销售计划。 这种基于大数据的销量预测能达到 90%的日预

测准确度,并根据预测订单量的 105% 从供货方(主要为一批商和农村大户)采购生

鲜农产品,再通过边际量的调整来匹配实际的供需量,建立需求预测—商品采购—接

收订单—调整采购—配送的业务流程。
凭借这一常规信息渠道,T 社区电商平台在数字资源上相较于传统生鲜物流的

二批商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也占据了一定的利润空间。 T 社区电商通过建立涵盖

采购、仓储、物流、社区终端和平台运营的完整链路,对二批商和大型商超等在生鲜供

应链中获取高收益的环节做出调整,使得位于 T 社区电商供应链最上游的生产者、
经销商获得了一定的市场资源,弱化了传统二批商对市场的控制。

2. 改进流通环节,内部化交易成本

在物流运输环节,T 社区电商构建了以“农产品生产基地—中心仓—网格仓—社

区小店—消费者”为主要模式的物流供应链,在企业内部形成分段负责的流通模式,
并应用数字技术改进流通环节。

T 社区电商以中心仓作为物流运输的中心枢纽,以网格仓分担物流压力,以社区

小店作为消费者对接终端,尽可能降低运营风险,以低成本方式内部化多个流通主体

之间的交易成本。 在中心仓,T 社区电商借助自研的管理系统,对商品按品类和销售

区域快速分拣分装,保证各类货品在次日凌晨一点前按各网格仓汇总的订单需求装

配完毕;在网格仓,T 社区电商负责按终端小店的需求进行分拣,主要通过加盟的方

式建设并投入运营,逐步分摊中心仓的仓储成本,在物流链条上形成空间规模效应;
在社区小店,“团长”凭借经营位置,利用积攒的人脉和线上的私域流量自下而上地

为平台引流。 于是,T 社区电商具备了大部分生鲜农产品物流主体的功能,形成了对

过去大量市场主体相互竞争、反复博弈的内部化,完成了作为中间商对部分物流市场

的“替代”。
以 T 社区电商为代表的数字电商下乡选择的“中间商替代”路径,在一定程度上

缩短了物流链条,将一部分加价环节内部化,缓解了多层级批发商之间普遍存在的信

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 理论上,这一路径能起到优化市场结构、平滑产业内各

环节经济主体收益率的作用。 但现实是,选择“中间商替代”路径的数字电商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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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消费端社区团购来获得足够的市场确定性,很多类似的数字电商企业短短几年

便经历了业态初创、快速扩张、大幅收缩的过程。 掌握着大数据、网络平台等新型生

产力工具的数字电商平台,并没有构建起产业链各环节分享产业平均收益率、让产业

收益更多留在县域的“乡村 +电商”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更未能实现促进小

农户与现代市场之间有机衔接,以及促进乡村振兴的预期效果。
(二)中间体整合:嵌入生产端的整合机制

J 数字电商是一家具备实体企业基因和产业基础,同时拥有强大数字能力的

新型实体企业。 自 2007 年起,J 数字电商开始自建物流,分阶段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重资产投资,完善仓配网络布局。 凭借重资产持仓的基础性优势,J 数字电商从

2014 年开始进入生鲜农产品领域,持续投资数字电商下乡,探索利用数字技术和

供应链服务农产品生产、打造新的农产品消费领域。 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J 数字

电商基本形成了作为中间性组织、利用数字技术与渠道资源整合各方社会资本的

实践逻辑。
1. 以“复合主体”模式组织生产端整合

在生产端,标准化程度直接受到种植品种、生产行为和技术的影响,以小农经营

为主的传统组织模式在生产环节难以推行统一的种植标准。 由于资源禀赋约束等四

重约束困境的存在,外部主体若想下沉到田间地头,必须以组织模式创新的方式降低

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冲破传统的小农户分散生产的模式,在产地区域范围内重新组

织与配置要素投入,并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为此,J 数字电商尝试以“复合主体”的组织模式创新深入生鲜农产品供给端改

造生产,武邑县“跑步鸡”项目与宿迁“霸王蟹”项目是较为成功的两个案例。 在武邑

县“跑步鸡”项目的合作模式中,由 J 数字电商负责投资与技术支持,政府投资提供

场地和基础设施,武邑县电商运营公司集中贫困户的柴鸡进行统一饲养和管理。 此

外,J 数字电商还提供免息贷款用于购置鸡苗、饲料,并以每只 100 元的价格收购合

格的“跑步鸡”,其中部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支付养殖费用和贫困户收益分红,养殖

全程由当地保险机构提供保险服务。 最终,这种模式不仅在市场上卖出 80 元 /公斤

的高价(比一般工业化养殖肉鸡的市场均价高出近 60 元),而且在政府、农户、电商

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达成了一种多重合意性协同的合作关系,形成了“政府 + 电

商 +企业 +合作社 +农户”的复合主体。
在宿迁“霸王蟹”项目中,J 数字电商采取了类似的模式。 为解决因螃蟹供货、销

售时间集中造成的过早捕捞问题,J 数字电商与地方政府、企业构建起“复合主体”合
作模式———由市县两级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用于标准化养殖基地改造、冷链仓储保鲜

体系建设、可视化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等;由宿迁市农产品产销协会负责“霸王

蟹”直营店开设、产品经销的授权管理和全产业链标准制订发布;由 J 数字电商提供

营销支持和营销资源,打造全域资源投入、全链路支撑的国家级“乡村振兴标杆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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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业产业带”示范项目。 在多方协同的产业支持下,宿迁的养殖农户从原有的分

散经营模式转变为高度标准化的“六统一”生产经营模式,逐渐形成具有极强市场影

响力的品牌,并在 J 数字电商平台创造了新品牌销售纪录。
通过“复合主体”的构建,J 数字电商能够与当地政府及合作社等在地组织达成

合作,以数字化技术介入选种、养殖等产业链上游环节,并通过复合主体稳定技术扩

散渠道,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程度。 此外,“复合主体”将原本分散经营的小农

户黏合起来,避免了以往分散小农独立决策的生产模式与向供应链最弱势环节转嫁

风险的流通模式所派生出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产供销各环节规模适配程度,搭建

起多种类、多层次的收益分配方式,在农产品的生产端构建起激励相容的生产关系,
以规模性主体整合的方式有效缓解了交易成本约束困境。

2. 以“链网带”融合构建供应链“中间体”
“J 数字电商智能供应链 + 仓配物流网络 + 地理标识农产品产业带”所构成的

“链网带”融合模式,突破了传统流通渠道概念,重构了贯穿农产品供应链全程、标准

化且可溯源的生鲜农产品供应体系,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产品品牌建设模式。 在

“贵州修文猕猴桃”与“西北智能供应链中心”两大项目的推进过程中,“链网带”融
合带来显著的市场成绩,体现了物流产业链重构后所具有的积极效益。

贵州修文的猕猴桃与西北生鲜果品都面临类似的市场品牌困境———这些相对偏

远的地区由于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网络普及率低、物流不畅,传统的农产品销售

基本被当地地头收购商线下收购的模式所垄断。 修文的地理气候特征天然适宜种植

高品质的猕猴桃,但是销售渠道基本是在线下卖给地头收购商,被迫进入层层加价的

传统生鲜物流体系中;而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个省份的农特产品

农业种植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大量生鲜果品在采摘季会直接被外地的果商以线下

大宗模式采购,当地的果商和果企对具体农产品的销路和产品形态介入很少,难以形

成在地化的果品品牌。
J 数字电商经过多年努力,已经打磨出成熟先进的智能供应链,并建立起了遍布

全国的仓配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能够推动搭建适应产品类型的市场中间体,由供应

链上的多种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品牌打造。 在修文猕猴桃项目中,J 数字电商建

立“J 数字电商果园”模式以建立标准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并由 J 数字电商按市场价

统一收购、自营销售,从产地源头绕开原有地头收购商的垄断收购价格体系,将收益

分配权还给果园农户。 此外,还结合“J 数字电商自营 + POP + 特产馆”协同模式,J
数字电商推荐并培育多个市场主体入驻其销售网站和产业平台,共同打造猕猴桃品

牌。 在“西北智能供应链中心”项目中,J 数字电商物流在武功县与伽师县投入了 12
条智能分选生产线,依据果品的外形、干物质、糖度和微量元素含量建立起三级果品

标准,并实现清洗、烘干、红外摄像等自动分级识别流程与人工检验审核的高效结合,
将整体的市场售价提升了近一倍。 J 数字电商还在物流环节通过与第三方物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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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保障冷链运输,整合全方位资源全面承担包括果品在物流方面一键代发、代运、
代配等综合服务,为西北果品的品牌打造提供物流支持。

J 电商推动了贵州修文与大西北农产品生产的数智化升级,客观上使传统农产

品中间商集散运输的封闭场域转变为以 J 数字电商为结构性核心、以分享公共品牌

增值溢价为主要收益的开放场域,不断摊薄溯源体系建设成本,防止地标农产品的

“生态租值”因公共品牌滥用而耗散。 由此,“链网带”融合带来的“产品标准化—规

模化—品牌化—市场化”农产品生产体系得以建立,并形成优地优品、优品优价的消

费价值正循环,保证了产业内各环节经济主体大体获得至少相当的预期收益率。

四、路径比较与存在问题

基于以上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中间商替代”与“中间体整合”两种路径之间的共

同点在于,都是在宏观经济趋势的推动下向生产端延伸供应链,以实现对传统生鲜供

应链的改造。 但在应对资本下乡必然面临的交易成本时,二者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

式:“中间商替代”的数字电商企业选择直接从一批商或农产品生产大户手中采购农

产品,并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供应链效率;而“中间体整合”的企业则选择通过与政

府、合作社、保险企业等开展合作,构建生产端的“复合主体”,以应对分散化农业生

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借此重新构建起贯穿农产品供应链全程的生鲜农产品

供应体系,以及独特的地域产品品牌建设模式。
在此基础上,不同的路径选择也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改造升级带来了不同的

成效:“中间商替代”路径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传统的批零市场结构,以相对较低的成

本改善了产销信息对接情况,并通过社区运营维持了客户群体的稳定;而在“中间体

整合”路径下,数字电商企业通过重资产投资和数字技术嵌入,融合“复合主体”和

“链网带”,在改进农业生产的同时,打造出具有区域公共品效益的地理标识农产品

品牌。 从结果上看,不论采取哪种路径下乡,数字电商企业都实现了对生鲜供应链的

变革,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收益模式(见表 1)。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两种路径下由数字电商企业改进后的生鲜供应链仍然存在

不少问题。 在“中间商替代”路径下,来源于终端社区反馈的市场确定性在向上游传

导的过程中衰减严重。 扮演“新中间商”的数字电商不仅高度依赖当地“一批商”对
农产品流通链的更上游环节做一般性整合,而且经常向其转嫁市场风险———当平台

的预测量大于实际销售量、需退货时,来回的运输成本及损耗均由“一批商”承担。
这导致流通环节发生结构性重组,只有少数具有较强履约能力的供货商被平台选中,
通过其较大的销售量对上游建立起的谈判地位,将更多的风险转嫁给产业链的生产

端,最终形成生产端与“一批商”之间的对立,生产端源头的小农户仍旧是最终的风

险承担者。 因此,“以销定采”只在数字电商的“中间商”替代环节中实现,对生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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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两种数字电商下乡模式对比

模式 中间商替代 中间体整合

核心逻辑 流通环节创新提高效率 组织创新向生产端深入

成本投入 低(轻资产) 高(重资产)

风险分配 向上游转嫁 多方共担

适用场景 大宗标准化品类 地标性高附加值品类

优势　 　
缩短物流链条,降低交易成本,数字技术提高产

销对接效率

深入生产端改造小农户生产,提高标准化和规

模化水平

打造社区模式,低成本稳定客群服务 构建可溯源的供应链体系,促进公共品牌建设

存在问题

成本向上游转嫁,难以实现产业各环节经济主

体共享平均收益
重资产运营对资金要求极高,运营难度大

未能有效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市场衔接 难以适应所有生鲜农产品需求,普适性有限

而言,数字技术的运用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确定性,反而形成了掌握数字技术优势的电

商平台向生产端转嫁市场不确定性的局面。
而在“中间体整合”路径下,在生产端打造“复合主体”与对供应链上分选、运输、

仓储等环节进行数字化改造,打造出具有溢出效应的区域公共品牌、利用地理标识农

产品带动区域特色农业发展,这种重资产的运营模式对数字电商企业本身提出了极

高的资金要求和运营能力要求,也要求其他与之合作的主体能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
此外,地理标志农产品在市场上注定是相对稀缺的产品,从而得以高价卖出,能支撑

数字电商企业为开展“中间体整合”做出的重资产投入,但这种由数字电商企业扮演

组织核心进行长期高额投入的路径无法适应其他追求低价格的生鲜农产品需求,其
在生产端整合“复合主体”的普遍可行性也有待考究。 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真正意义

上多主体“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或许过于理想化。

五、结论与建议

当数字电商下乡并正确运用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采取合适的路径变革

生鲜供应链时,便可确保各个环节的经济主体,尤其是最弱势的小农户,能够平等地

参与产业链的收益分配。 数字电商对生鲜供应链的变革不仅有助于构建“乡村 + 电

商”的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模式,还能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市场的有效连接,通过品牌

建设使产业收益更多地留在县域,进而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稳步前进,走出一条兼顾

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经营可持续性、生态环境维护与乡村发展正外部性的高质量

发展道路。
在市场波动风险不断加剧的当下,随着用户活跃度的竞争趋于饱和,生鲜电商赛

·04·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



道的竞争日益激烈,资本竞争也逐渐趋于理性。 因此,数字技术需要更进一步与农产

品生产端结合,数字下乡需要更进一步融入数字乡村建设,才能发挥出其作为新质生

产力要素在农业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推进数字电商信息化下沉以及生产端数据利用。 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普

遍分散且与自然环境紧密融合,采取“中间商替代”与“中间体整合”路径的数字电商

都难以实现完全统一的标准化管理。 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在生产端数据处理中,并
不适合直接使用获得的地理信息数据,例如湿度、温度等,而采用分值信息系统将生

产端信息转换为场景的分值描述、排序评估等可能更具发展潜力。 数字电商可以尝

试成立以生产端信息为导向的技术实验室,在不同类型生产条件下完成生产端数据

的归类与集中处理,并在数据归类处理的基础上构建模型化的生产端数据体系,助力

形成产业链的完整数据描述,也有利于支撑乡村治理的数据体系建设。
第二,推动农业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不论采用哪种数字电商下

乡路径,数字电商凭借其强大的数字化供应链和销售能力,推动农产品生产区域内部

形成不同产业环节主体之间相互信赖的信用链,为多种金融工具嵌套、将金融“活
水”引入地方特色产业提供了可能。 具有市场资源与信息优势的数字电商与具有稀

缺金融资本要素资源的金融机构形成功能互补的“中间体”结构,以金融平台对借贷

方形成的信用审查机制零成本获得产业整合信息,为高信用度、低成本地寻找经济主

体加入“中间性组织”,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结构提供了条件。
第三,以数字化农业产业建设促进村集体“三级市场”发展。 在生产端,数字电

商通过“中间体整合”与构建“复合主体”的下乡路径,可以与新型集体经济建设相结

合,通过村内一级市场形成空间生产要素内部定价,把分散化的生态资源价值经由村

集体进行内部化整合,赋予村集体整体性、规模性交易的经济主体地位;在二级市场

上,通过数字电商渠道打造的区域性品牌,将空间要素资源价值转化为地域性优质农

产品的市场溢价,并依据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或“债券”向全社会参与主体做出

合理分配;在三级市场上,发挥数字电商企业强势的资本信用资源与强穿透性的数据

信息要素,在本地产权交易市场建立活化本地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产品的风险板交

易,进一步丰富“数字乡村”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方向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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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Digital E-commerce in Rural Areas Transform
Fresh Food Supply Chain?

—A Macroscopic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wo Pathways

DONG Xiaodan　 ZHOU Yanbang　 FU Lei　 CHEN Xuanlin

Abstract　 By restructuring the traditional fresh food supply chain, the expansion of digital e-commerce
into rural area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revi-
talization. Combining macr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micro-level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cen-
tives, constraints, and path selection of digital e-commerce􀆳s expansion into rural areas. The study finds
the following: The spillover of excess capit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initia-
tives, and rising urban land rents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the core incentives for this expansion. However,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fragmented natur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external pricing of production factors,
abnormally high transaction costs, and structural market surplus hinder deeper penetration into the pro-
duction stage. Digital e-commerce enterprises intervene in the fresh food supply chain through two differ-
entiated pathways: “middleman substitution” and “ intermediary integration. ” The former optimizes dis-
tribution efficiency through partial vertical integration, while the latter relies on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to achieve integration at the production end and co-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brands. Thirdly, both path-
way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 in shortening the circulation chain and enhancing standardization
levels. However, they respectively face potential challenges such as risk transfer conflicts and the heavy
burden of operating assets. At the current stage, digital technologies must be further integrated with vari-
ous rural construction reforms to leverag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actors and explor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paths.
Keywords　 Digital e-commerce; Fresh food supply chain;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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